
 

經濟部水利署 函 
 機關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 聯 絡 人：吳依芸 聯絡電話：02-37073045 #3045 電子信箱：a600120@wra.gov.tw 傳    真：02-37073034 
 

受文者：本署綜合企劃組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經水綜字第105140473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主旨：檢送本署105年6月20日「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授權子法

訂定說明會(北區)」會議紀錄，請查照。 

 

說明：為響應節能省碳不提供紙本資料，會議紀錄請至本署全

球資訊網點選「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授權子法訂定說明

會」（網址：

http://www.wra.gov.tw/ct.asp?xItem=84745&ctNode=

7948&comefrom=lp#7948）自行下載參閱。 

 

 正本：國家發展委員會等300單位 副本： 
 

 

  



1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授權子法訂定說明會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授權子法訂定說明會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授權子法訂定說明會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授權子法訂定說明會(北區北區北區北區)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6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共同科館 B1演講廳 

參、 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張廣智組長       記錄人：吳依芸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主辦單位背景說明：略 

柒、 逐條討論： 

一、 第 4 條授權子法「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使用再生水辦法」

草案之討論 

(一) 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林江涯常務理

事： 

第 6條說明欄所載水利法第 54條之 3公布日期，應更正

為 105年 5月 6日。 

(二)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新竹園區水電氣供應委員會

水資源組莊永豐副召集人： 

1. 桃園地區於 91年、104年兩度經歷三階限水，為何「短

缺之虞」地區未列入桃園，反有過去未曾有缺水紀錄之

縣市？過去可藉調度用水因應缺水之縣市，為何需列入

缺水之虞地區？ 

2. 法規如何因應廠商使用再生水之法定義務，所產生之再

生水設備用地需求？建請放寬建蔽率或容積率等規範

限制，此應可參考環保署氨氮廢水前例之因應方式。 



2 

(三)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李煜樟處長： 

對於無法提供再生水水源地區，建請放寬替代方案之認

定，例如列入農業水源調度或其他自來水事業供應。 

(四) 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何麗君總幹事： 

1. 水源之供應與需求可能是動態的，產業外移和氣候變遷

也都是會變動，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定義與公告應

可再明確，避免影響開發計畫執行。 

2. 工業區廢水處理廠之放流水，工業局是否可成為再生水

經營業？誰來做? 

3. 倘若供應端不足量時，如何符合法規要求之 50%使用? 

4. 草案中僅將地下水系統或放流水定義為再生水，建請考

慮將廠商於廠區回收使用之雨水與排廢水亦納入再生

水範疇，否則形同懲罰優良廠商。 

(五) 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謝世平秘書長： 

1. 新增或擴建工業用水部分強制使用 50%系統再生水之

比例恐嫌過高，建請調降。 

2. 建請將使用地下水水源之廠商自強制使用再生水之適

用範圍中排除，並於條文文字中敘明係以自來水部分計

算，俾利使用地下水之會員廠釐清法令適用。 

(六)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楊錦程工程司： 

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應使用一定比例再生水，但已核

定之用水計畫是否也適用? 

(七)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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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現行預告條文立法說明，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係指

於目標年自來水可供水量無法滿足需求水量之地區，採

行每 4年滾動式檢討，係為提供該地區更積極之再生水

開發、其他水源調配與管理措施，包含優先下水道系統

核定建設、再生水廠建設補助等，爰據此劃設、公告之。

而桃園地區現在正執行板新供水改善二期計畫及中庄

調整池計畫，預期可增加桃園地區每日 35.4 萬噸，所

以至民國 120年目標年可達供需平衡。 

2. 公辦再生水事業可藉租用、價購或最後手段徵收等方法

取得用地，如係民辦再生水事業，確實須由民間自行規

劃租用或價購等方法取得用地；至於各廠商因新建或擴

廠而有新增用水需求時，建請於開發規劃階段籌布各項

設備、管線之用地空間需求。 

3. 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目標年之自來水供應量已不足

需求量，因此新增或變更大型開發案件回歸用水計畫審

查程序，由主管機關就開發單位所提用水計畫內容之合

理性與必要性進行審議，並依核定內容執行，水利署將

盡力協助。核定之使用期程與水量，亦並非要求開發單

位立即使用再生水，具緩衝、分階段實施之實質意義。 

4. 用水計畫之計畫用水量、本辦法規範之一定比率系統再

生水或替代方式，均係指外部補充水源；至於自廠非系

統再生水或循環利用，均屬內部回收循環。內部水循環

效率之提升，有助降低外部需補充之水源量，意義上希

望做到內外用水效率均提升，兩者並無衝突。另水利法

增訂耗水費徵收法源，本署刻正研議對於內部回收循環

率增加，亦可作為未來減徵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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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生水係提供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新增或擴增』大

型開發案件之用水解方；對於既有用水者、已核定之用

水計畫並未溯及既往。 

6. 使用系統再生水基於經濟規模，將研議排除每日應使用

系統再生水量未達一千立方公尺者，得使用替代方式；

另外，本署刻正研議對於使用系統再生水者是否得以一

定比例減徵應繳納之耗水費可行性，藉以縮減再生水與

自來水之成本差距。 

7. 國內產業用水九成以上使用於冷卻、鍋爐或製程用水，

均不與人體直接接觸，尚屬系統再生水使用範疇；惟基

於社經條件、法令初期因素、水源來源之多元性，故如

開發位置所在地或其毗鄰之下水道系統具足夠下水道

系統水源可開發為再生水者，目前本辦法草案係以百分

之五十為應使用再生水之一定比率，水量不足部份得尋

替代方式。且保留開發單位如因特殊需求，不利使用再

生水，得與該缺水地區內既有具較佳再生水使用條件之

用水者，交換水源之機制。 

8. 依水利法第 54 條之 3 增訂條文規定，興辦或變更開發

行為應提出用水計畫，用水計畫之計畫用水量係以需水

量認定，如以園區為開發單位，可於計畫用水總量內，

可自行調度分配再生水之使用對象；若有個別廠商對水

質要求較低，即可多用再生水，並非強制要求開發基地

內每一廠商均需達 50%再生水使用比率。 

9. 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8條第 3項

規定，取自特定園區之專用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或放流水

之再生水開發案，由該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受理案件，政府機關或民間均得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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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5 條授權子法「公共下水道系統污或放流無償供應之一定

期間及其計費準則」草案之討論 

(一) 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林江涯常務理

事： 

1. 本準則名稱建議精簡為「系統再生水其水源計費準則」。 

2. 第 5條授權子法草案無償供應期間(10年)與第 9條授權

子法草案使用許可有效期間(10 至 15 年)不一致，經營

者估算成本容有不確定性，建請將二期間規範應一致。 

(二) 經濟部水利署： 

無償供應期間可能有數件開發案成立，即使無償供應期間

延長至 15年，仍有任一件之許可期間與其不一致之可能

性。無償期間到期後，地方政府仍可保有免徵或減徵之空

間，相關風險由廠商自行評估。 

 

三、 第 7 條授權子法「再生水水質標準及使用遵行辦法」草案之

討論： 

(一)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新竹園區水電氣供應委員會

水資源組莊永豐副召集人： 

水質項目及管制值涉及產業生產品質，目前草案僅規範 P

H值、濁度、TOC、氨氣，過於寬鬆。建請仿效新加坡 n

ew water 水質項目與管制值規範，否則現草案中就導電

度等項目並無規範，推行後恐因水質堪慮而無人使用。 

(二) 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胡思聰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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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生水依定義為原水水源，草案應參考相關水源水質標

準管制項目及限值擬定。現行草案就重金屬、揮發性有

機物、持有性有機物、消毒副產物等項目均無規範，似

嫌不足。 

2. 應要求再生水業者設立檢驗/實驗室及認證、建立水質

應變計畫，另應規範要求建置管理監督水量穩定性之機

制（例如水質指標與操作紀錄留存）。 

3. 從本條例立法方法檢視，似較著重於補充水資源”量”之

不足，且為了鼓勵招來經營業者，有意放寬某些法令，

但水質其實是不容出錯之核心，建請補強管考機制。 

(三)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李煜樟處長： 

用水單位因再生水水質所蒙受之損失可歸責於供水單位

者，建請於草案中建立賠償機制。 

(四) 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林江涯常務理

事： 

建議子法草案第 3條再生水經營業之應遵行事項，將非系

統再生水一併納入規範。 

(五) 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謝世平秘書長： 

依目前授權子法草案之規劃，水質需求高於授權子法草案

所定標準者，都須仰賴個案契約因應；惟如所在地區之再

生水為單一供應商獨佔，廠商為盡法定義務，僅能向該供

應商購買再生水，如該供應商不同意廠商水質標準要求，

如何能以契約因應？ 

(六)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師陸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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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水與水污費徵收項目均包含 COD。紙廠多係使用地

下水，使用系統再生水後勢必會墊高 COD，則費率計算

方式是否有與環保署橫向研商？ 

(七) 經濟部水利署： 

1. 依本條例第 7條規定，不得供作直接食用，並授權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再生水水質標準，考量各產業用水水質需

求差異性大，本辦法草案係以優於放流水標準、與人體

接觸健康風險因素、使用觀感等原則，訂定基礎水質標

準；另本條例第 7條第 2項規定各標的主管機關定有水

質標準者，其供作該標的使用之再生水，應符合標準，

以上均訂有罰則。 

2. 依據過去示範廠媒合、興辦經驗，初期能促成之再生水

開發案多為公部門主導。再生水經營業申請興建及使用

許可時，該管主管機關即會檢驗經營業者是否有能力滿

足區內使用者需求；另依據本條例第 11 條規定，開發

單位亦得免透過再生水經營業購買再生水，自行申請取

得下水道系統放流水使用權利。 

(八)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朱敬平博士： 

1. 相關授權子法已就再生水經營業之即時監測、水體採樣

及送檢、應變機制擬定相關規範。 

2. 再生水經營業涉及供水予不特定對象，爰有其水質管控

之需，非系統再生水屬廠內循環用水，回歸既有用水及

水污染防治法規規範，故無納入本辦法規範。 

3. 授權子法草案水質標準係是以 TOC訂定，非以 COD為

據。再生水經營業為取得興建及使用許可，須檢具一定

水量之使用者使用意向書，廠商可藉此提出水質標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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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故不至於發生墊高 COD之問題，且水污費收費辦

法並與原水無涉。 

(九) 環宇法律事務所張昌琳顧問： 

1. 授權子法草案已要求供水者於興建營運計畫書中檢附

備援規劃與使用者意向書，宜於契約中就再生水水質穩

定性加以規範。 

2. 再生水水質不穩定之爭議宜於契約中加以規範，相關損

害即可循契約求償。 

 

四、 第 9 條授權子法「再生水經營業籌設許可及再生水開發案興

辦許可辦法」草案之討論 

(一) 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林江

涯： 

1. 法規名稱過長，建議改為「再生水經營與興辦許可辦

法」。 

2. 第 4條興建許可部分，原申請人規劃提出興辦計畫後，

該管主管機關復公告徵求他人提出計畫，對原申請人有

欠公平。且二階段審查時程冗長，一個案子自籌設起耗

時 2年，對民間投資者並不友善，公告期宜修正為定期。 

3. 第 9條專業顧問機構資格部分，因技師公會並不從事執

業行為，故條文文字應改為技師事務所。 

4. 第 19 條通知其限期回復原狀或為適當處置之規定，如

適用於主管機關未提供用地之再生水開發案，並非合

理。  

(二) 欣達環工股份有限公司陳俊良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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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草案第 11條、第 12條查驗現擬邀集專家學者組成審查

會或委託相關機關或團體辦理，惟興建許可與放流水使

用許可業經專家學者審查通過，建議查驗工作由主管機

關依興建許可為之即可。 

2. 草案第 14 條現要求檢具建築法令、消防法令及環境污

染法令執照、許可或同意，惟此些執照、許可或同意與

再生水開發案查驗並無直接關聯或先後關係，建議脫鉤

辦理。 

(三) 環宇法律事務所張昌琳顧問： 

1. 鑑於水資源有限，如悉依申請案提出之先後次序分配長

時間之權利，亦非適當，故授權子法草案參考促參法第

46條民間自提程序擬定兩階段審查程序。 

2. 回復原狀係本條例第 10 條用字，授權子法草案無從變

更之。 

(四) 經濟部水利署： 

1. 授權子法名稱業經專家學者會議討論研議，為求表述籌

設許可係於業別成立階段、再生水開發案使進入實質個

案階段，爰以較明確文字訂定法規名稱。 

2. 授權子法草案擬定階段，曾洽相關技師公會意見表示技

師公會可勝任施工查核、檢驗及品管工作工作，此部分

本署納入研議。 

3. 再生水開發案設施之土地可能為再生水經營業自有、私

有土地設定地上權、租賃、或於國有或地方自治團體所

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或租賃，其設施之處置應由相關法令

及契約規範，惟為避免其造成公共利益之損害，本條例

已有明定其於停止營運後應回復原狀或為適當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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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12 條規定，由主管機關視開發案之規模、內容辦理

查驗，依其必要性，「得」邀請專家代表協助辦理。 

5. 再生水開發案涉及法規眾多，考量這些執照、許可、同

意或與再生水開發案查驗並無直接關聯或先後關係；惟

為避免營運前，涉及建築、消防及環境污染等安全性法

令應辦理程序有所遺漏，爰此明定規範之。  

 

五、 第 11條授權子法「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或放流水供自行使用許

可申請辦法」草案之討論 

(一) 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林江涯常務理

事： 

1. 本辦法名稱建議精簡為「再生水自行使用許可辦法」。 

2. 第 5 條供自行使用者須配合該管主管機關變更設施並

負擔變更費用部分：業主變更情況繁多，投資者無從預

測，其取水構造物及相關設施變更之費用，應由該管主

管機關預算辦理，較為合理。 

(二) 經濟部水利署： 

公務預算尚難為私有設施編列，審計部門亦不允許機關

為配合個別廠商需求編預算，故仍應維持原案。 

(三) 環宇法律事務所張昌琳顧問： 

公務預算有其政策目的，設施既係因廠商而變更，相關

費用即應由廠收吸收，故授權子法草案條文仍應維持。 

(四) 內政部營建署顏慧敏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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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取用下水道可能有破管(自管渠)直接取廢污水

或在污水處理廠裡取放流水兩種情形，如果發生下水道

系統擴建或因緊急狀況要做變更，這些再生水自行取水

之廠商必須配合做相關變更；惟此屬廠商自行投資，公

部門無法配合這部分編列相關預算。 

 

六、 第 13條授權子法「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物與水處理設施及

供水設施專業技師簽證規則」草案之討論 

(一)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莊均緯理事 

草案所列三項工程種類實施範圍皆包含構造物之設備，

並皆有結構設施，惟部分項目僅有環工、電機技師得以

簽證，違反技師執業範圍；且各項工程實施範圍皆含結

構設備，誠皆應納入土木科別，方符技師執業範圍。 

(二)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張錦峯理事長 

再生水開發之水處理設施工程除加藥設施、消毒設施

外，尚含相關處理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亦即包含眾多構

造物設計與施工。故強烈建議其技師簽證尚應包含土木

技師與水利技師，方符合實質專業需求。 

(三) 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林江涯常務理

事： 

第 3 條與其他專業技師共同簽證「連帶」負責部分，與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第 9 條「共同簽證負責」之

規定不合。 

(四) 經濟部水利署： 

1. 技師簽證範圍謹依與會先進指教再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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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3條共同簽證負責部分，亦納入檢討。 

 

七、 第 14 條授權子法「再生水經營業收取再生水費計算公式準

則」草案之討論 

(一)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新竹園區水電氣供應委員會

水資源組副召集人莊永豐： 

基於鼓勵興辦之政策立場，建議再生水水價低於自來水

水價，以提供價差誘因。 

(二)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李煜樟處長： 

園區作為主管機關，強制廠商使用再生水並同時提供再

生水，有球員兼裁判之嫌。 

(三)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營建組設計科蘇文清技

正： 

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須辦理再生水水質核定，惟

水質與水價於個案契約各有約定，難有統一標準。又水

價高低並涉及水質優劣與水處理成本，特定園區目的事

業主管機如須針對不同水質訂定不同水價，恐有窒礙難

行之處，建請再酌。 

(四) 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林江

涯： 

再生水供水事業之利潤依法受限，卻承擔諸多不可預見

之風險，於供水業者並非公平。本法為營造水源供應短

缺之虞地區友善環境，投資報酬率應回歸市場機制，法

規不宜限制投資報酬率(5-9%)。 

(五)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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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管機關身兼提供者之情形並非少見，包含建照、使照

亦然。地方政府以自己管轄之水源興辦再生水業，如由

中央審核其水源使用許可，亦非合理。 

2. 授權子法草案僅訂定水價框架，草案中所擬計算公式中

已有反映開發成本之參數，經再生水經營業申請該管主

管機關核定；如有爭議，得邀請相關政府機關、學者專

家審議。 

3. 再生水業承擔諸多風險，政策推動之初，預估再生水經

營業短期內以公辦為主。再生水如得收取高額水價，使

用水端成本亦將提高，未來如環境條件有利於再生水

業，當然可調整開放水價規範；惟目前自來水水價未合

理反映成本，與新加坡等高自來水價之國家有別，如再

生水水價高於自來水，恐影響使用端之使用意願。故現

階段水價公式係以國營事業產水報酬率評估，此部分本

署再納入檢討。 

 

八、 第 15條授權子法「再生水設施檢查及水量申報辦法」草案之

討論：無提案。 

 

九、 第 6 條授權子法「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再生水開發案建

設費用補助辦法」草案之討論：無提案。 

(一) 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林江涯常務理

事： 

本辦法名稱建議精簡為「中央主管機關補助再生水開發

案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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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部水利署： 

法規名稱原為表述受補助單位及補助範圍。 

捌、 結論： 

(一) 本次與會單位代表所提意見，後續草案修正時將研析及

參考。 

(二) 各項子法草案刻正辦理預告中，各單位如有其他建議

者，歡迎提供本署參考。 

玖、 散會。 
























































